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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

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全文。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意向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

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0］37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

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三、本公司A股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0]15号文批准。证券简称“陕

鼓动力”，证券代码“601369”；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87,402,000股股

票将于2010年4月28日起上市交易。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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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0年4月28日 

3、股票简称：陕鼓动力 

4、股票代码：601369 

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1,092,513,489股 

6、本次A股发行的股份数：109,251,349股 

7、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1）本公司控股股东陕鼓集团承诺：自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陕鼓集团将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会要求发行人

回购其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2）本公司股东标准集团、深圳衡远、联想控股、复星投资、中诚信、陕西工研

院承诺：自发行人取得西安市工商局就发行人第三次增资而换发的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得向任何其他方直接或间接地转让其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自发行人股票

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3）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印建安、李宏安、陈党民、孙继瑞、张萍、蔡

新平、叶长青、马德洁、牛东儒、吉利锋、叶合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境内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

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

份转让的相关规定，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西安陕鼓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剩余的西安陕鼓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在本次发行前，除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的其他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发行人

股票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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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

企[2009]94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由本公司国有股股东

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

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8、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21,849,349股股份锁定期为三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9、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87,402,000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0、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1、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陕鼓动力 

英文名称：Xi’an Shaangu Power Co., Ltd. 

2、法定代表人：印建安 

3、成立日期：1999年6月30日 

4、注册资本：983,262,140元 

5、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8号 

邮政编码：710075 

6、经营范围： 

大型压缩机、鼓风机、通风机及各种透平机械的开发、制造、销售、维修服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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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各种通用（透平）机械设计、成套安装、调

试；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禁止和限制的货物、技术除外）。 

7、主营业务：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透平压缩机组、工业流程能量回收装置和透平鼓风机组等各种

透平机械及系统的开发、制造、成套销售和服务。近年来，本公司加大对系统技术与关

联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通过以主导产品为核心的成套技术和设备为客户提供系统

集成和系统服务的完整解决方案。 

8、所属行业：本公司所处行业为通用机械制造业中的风机分行业。在风机行业中，

本公司专注于重大技术装备类风机产品，该类风机产品主要应用于冶金、石化等重点建

设项目，包括流程工业大型化、新型替代能源和二氧化碳减排等领域。 

9、电话号码：029-81871035 

10、传真号码：029-81871038 

11、互联网网址：www.shaangu.com 

12、电子信箱：securities@shaangu.com 

13、董事会秘书：袁小华 

1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 

本公司所有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为3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本公司目前共有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人：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印建安 董事、董事长 

李宏安 董事、副董事长 

陈党民 董事 

孙继瑞 董事 

张  萍 董事 

宁  旻 董事 

隋永滨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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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章击舟 独立董事 

席酉民 独立董事 

（2）监事 

本公司监事任期每届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本公司目前共有监事3名，其中职

工代表监事1人：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杜俊康 监事会主席 

李毅生 监事 

蔺满相 职工代表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陈党民 董事、总经理 

蔡新平 副总经理 

叶长青 总工程师 

马德洁 常务副总经理 

牛东儒 副总经理 

吉利锋 财务总监 

叶合喜 副总经理 

袁小华 财务副总监、董事会秘书 

1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职务 所持股份（股） 

1 印建安 董事、董事长 3,680,000 

2 李宏安 董事、副董事长 2,792,200 

3 陈党民 董事、总经理 1,934,300 

4 孙继瑞 董事 1,934,300 

5 张 萍 董事 1,93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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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职务 所持股份（股） 

6 马德洁 常务副总经理 1,331,700

7 吉利锋 财务总监 1,331,700

8 叶长青 总工程师 1,331,700

9 叶合喜 副总经理 1,331,700

10 蔡新平 副总经理 1,331,700

11 牛东儒 副总经理 1,331,700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本公司债券。 

二、控股股东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陕鼓集团系经西安市经济委员会批准，于 1996 年 5 月 14 日成立

的国有独资公司。陕鼓集团目前的唯一股东为工业公司，其最终控制人为西安市国资委。

陕鼓集团的注册资本为 130,000,000 元，实收资本为 137,382,471 元，注册地为西安市临

潼区代王街办，其主要经营地在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办。陕鼓集团目前的主营业务为国

有资产的管理和对外投资运作；安全保卫以及生活福利设施等辅业的管理，包括租赁房

产、土地及提供后勤和运输等服务，陕鼓集团目前的运营情况稳定。 

2009 年底，陕鼓集团未经审计合并的总资产为 967,133 万元，净资产为 348,551 万

元，2009 年净利润为 39,483 万元。2009 年底，陕鼓集团母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288,661

万元，净资产为 270,910 万元，货币资金余额 16,287 万元，2009 年净利润为 25,113 万

元。 

2009 年，陕鼓集团母公司未经审计营业收入 5,780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4,523

万元，为2007年10月1日前陕鼓集团承接的总承包合同的结算货款；其他业务收入 1,256

万元，为陕鼓集团租赁费用收入及服务费收入。2009 年，陕鼓集团母公司未经审计的管

理费用为 6,321 万元，累计投资收益为 31,576 万元，其中来自本公司的分红收益为 31,443

万元，来自其他公司的投资收益为 134 万元。 

综上，在本公司保持稳定合理分红的情况下，陕鼓集团能够维持其日常运营，具备

独立生存的能力。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控股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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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情况 

1、本次A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陕鼓集团（SLS） 682,244,159 69.388 672,699,717 61.574%

2 标准集团（SLS） 59,800,000 6.082 58,963,411 5.397%

3 深圳衡远（SLS） 48,300,000 4.912 47,820,249 4.377%

4 联想控股 46,000,000 4.678 46,000,000 4.210%

5 复星投资 46,000,000 4.678 46,000,000 4.210%

6 中诚信 46,000,000 4.678 46,000,000 4.210%

7 陕 西 工 研 院

（SLS） 4,600,000 0.468 4,535,647 0.415%

8 印建安等 77 名

自然人 41,534,713 4.224 41,534,713 3.802%

9 蓝溪公司 2,195,817 0.223 2,195,817 0.201%

10 秦宝公司 2,195,817 0.223 2,195,817 0.201%

11 骊秦公司 2,195,817 0.223 2,195,817 0.201%

12 荣瑞公司 2,195,817 0.223 2,195,817 0.201%

13 社会公众股 - - 109,251,349 10.00%

14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 - - 10,925,135 1.00%

 总股本 983,262,140 100% 1,092,513,489 100.00%

注：SLS 代表国有股股东。 

本次 A 股发行 109,251,349 股，根据陕西省国资委以《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陕国资产权发[2009]369 号），同意陕鼓动力境内

发行 A 股并上市后，将陕鼓集团、标准集团、深圳衡远和陕西工研院分别持有的 9,544,442

股、836,589 股、479,751 股和 64,353 股（合计 10,925,135 股，按本次发行上限 10,925,135

股的 10%计算）股份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前十大A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名称 持股数（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672,699,717 61.57%

2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8,963,411 5.40%

3 深圳市衡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7,820,249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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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持股数（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4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46,000,000 4.21%

5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6,000,000 4.21%

6 中诚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46,000,000 4.21%

7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10,925,135 1.00%

8 陕西工业技术研究院 4,536,647 0.42%

9 印建安 3,680,000 0.34%

10 李宏安 2,792,200 0.26%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109,251,349股 

二、发行价格：15.50/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21,849,349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87,402,000

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693,395,909.50元。 

希格玛会计师于2010年4月21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10）第029号）。 

五、发行费用 

1、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75,731,624.36元，包括： 

（1） 承销及保荐费用：55,882,065.01元 

（2） 审计验资费用：2,600,000.00元 

（3） 律师费用：2,450,000.00元 

（4） 信息披露费：3,060,000.00元 

（5） 发行手续费用：929,251.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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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路演推介费：10,810,308.00元 

2、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为0.07元（按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1,617,664,285.14元。 

七、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3.86元（按照200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0.39元（按照2009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两周内与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公开披露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2010年4月2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

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产品销售价格和工程承包合同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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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1、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电  话：（010）6505 1166 

传  真：（010）6505 1156 

保荐代表人：张露、方宝荣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A股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A股股票具备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同意推荐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01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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